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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府办〔2021〕142 号

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三亚市崖州区信息化系统

统一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三亚市崖州区信息化系统统一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区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9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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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崖州区信息化系统统一管理暂行办法

为做好崖州区信息化系统账号保密工作，完善崖州区信

息化系统账号增设、删减等管理制度，确保崖州区信息化系

统账号使用规范。根据账号使用人岗位新增、变更、离职的

情况及时进行对应的政务 OA、政务微信、无感考勤账号开通、

变更、注销，特制定此办法。

一、账号申请

新入职职工应在入职报到当日由所在部门通过 OA 系统

发函并附加申请表给区科工信局申请开通政务 OA、政务微

信、无感考勤账号，由区科工信局注册开通新账号。新入职

职工包含：

（一）新录用行政编制、事业编制等在编人员；

（二）新录用政府雇员、有使用政务 OA、政务微信办公

需求和无感考勤需求的外包服务人员等非在编人员；

（三）从崖州区之外调任、转任、挂职、借调到崖州区

工作的人员；

（四）其他原因需开通政务 OA、政务微信、无感考勤账

号的人员。

二、账号变更

账号使用人岗位有变动需要进行政务 OA、政务微信、无

感考勤账号信息变更的，其所在部门应于岗位变动之日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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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通过 OA 系统发函给区科工信局。函件中须附加申

请表说明账号变更的原因及需要变更的内容，由区科工信局

根据来函要求对账号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使用人岗位在其所在部门内部变动的，由该部门

负责发函；

（二）使用人岗位在崖州区各部门之间变动的，由其调

入部门负责发函；

（三）使用人在崖州区各部门之间借调、挂职的，由被

借调部门和选派部门负责发函，区科工信局对其账号作兼任

处理；

（四）使用人被借调、挂职到崖州区之外的，由其借调

部门和选派部门负责发函，区科工信局对其政务 OA 和政务微

信账号进行锁定，对其无感考勤账号进行注销，在借调、挂

职结束后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账号处理；

（五）使用人被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需要暂时停止

工作的，由其所在部门负责发函申请对其政务 OA 和政务微信

账号进行锁定，后续根据纪委、监委审查结果进行账号处理；

（六）其他原因使用人需进行政务 OA、政务微信、无感

考勤账号变更的。

三、账号注销

账号使用人离职的，其所在部门应在其正式离职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通过 OA 系统发函给区科工信局要求进行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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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政务微信、无感考勤账号注销。函件须附加申请表说明

账号注销的原因，由区科工信局根据来函要求对账号进行注

销。具体离职原因包含：

（一）退休；

（二）辞职；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

（四）开除公职；

（五）辞退；

（六）调任、转任、挂职、借调、遴选至崖州区之外的；

（七）其他原因政务 OA、政务微信、无感考勤账号需进

行注销处理的。

四、异常数据核查

区科工信局每月进行一次政务 OA、政务微信、无感考勤

系统的后台数据核查，对一个月内没有任何操作（包含电脑

操作和手机操作）的账号进行记录并通过 OA 系统发函给该账

号使用人所在部门（涉及到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发函给区委办

和区政府办）询问情况。其所在部门在收到函件后应在三个

工作日内通过 OA 系统复函给区科工信局说明该账号一个月

没有任何操作的原因，如使用人已离职，由区科工信局根据

复函进行账号注销并将根据区政府指示予以通报。

五、各部门应及时根据本部门人员增减变动的情况向区

科工信局提出相关政务系统申请，因申请不及时产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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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问题由各部门自行负责。

六、崖州区其他信息化系统参照本办法执行。

七、由区科工信局统筹信息化系统数据打通。

八、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区科工信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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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9 日印发


